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闽 南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
闽南师大〔2019〕77号 

 
 

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

《闽南师范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闽南师范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教学

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闽南师范大学 

2019 年 4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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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课程教学大纲是执行人才培养方案、实现人才培养目

标、达成毕业要求的教学指导性文件，是组织课程教学、进行课程考

核、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管理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二条  为规范我校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与管理，对接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章  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 

第三条 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的课程均须制定符合规定

的课程教学大纲，无课程教学大纲的课程不得开课。 

第四条  课程教学大纲依据课程类型分类编制，一类是通识教育

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，另一类是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。 

第五条  编制要求 

1.同步性。课程教学大纲原则上与新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步编

制，以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指

导，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。 

2.导向性。课程教学大纲应体现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，注重学

科教育和思政治育的结合，将知识传授、能力培养、素质养成和学生

人格塑造有机结合，强化课程育人导向。 

3.产出性。建立产出导向的课程教学大纲，使课程目标既能对接

毕业要求又能体现课程特色，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能够支撑课程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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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能够达成课程目标。 

4.科学性。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既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，又要反

映学科前沿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。既要依据专业内在逻辑和学科体

系，又要服从知识结构和教学计划整体优化的要求。 

5.衔接性。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要妥善处理好各门课程之间和每

门课程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衔接，合理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和授课学时，

既要防止疏漏，又要避免重复。 

第六条  编制程序 

1.教务处根据相关要求提供课程教学大纲的规范格式和内容构

成，提出具体的编制要求。 

2.各课程组（教研室）全体成员集体讨论、确定课程教学大纲的

内容，由课程组负责人或经验丰富的教师执笔形成初稿。 

3.各开课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论证，根据专家

意见或建议修改，最后由专业负责人（或系主任）审定。 

4.教学大纲审定批准后方可实施。通识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

由教务处编印大纲合订本，专业教育课程、实践教学环节由开课部门

编印大纲合订本。 

第七条  内容与格式 

    1.课程教学大纲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：课程基本信息，课程目标，

课程教学要求与教学重难点，课程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、学时分配及

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，课程目标与考核内容，考核方式与评价细则

等。 

2.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按教务处提供的模板填写。如因课程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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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需要更改模板的，应在涵盖大纲模板所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增设或

调整。编制完成的大纲要求格式规范统一、文字准确严谨、意义明确

扼要、名词术语规范。 

第八条  编制重点 

1.明确对应毕业要求。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中的“课程体系-毕

业要求”对应矩阵，明确本课程（通识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除外）

所对应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和具体指标点。 

2.科学研究课程目标。依据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确

定课程目标，建立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联系。通识教育课程和教师

教育课程应从知识传授、能力培养、素质养成与人格塑造等方面明确

课程目标。 

3.精心设计课程内容。依据课程目标设计课程教学内容、教学要

求和教学重难点，确定合适的教学方式。 

4.合理选取考核方式。依据课程目标和课程教学内容，选取能够

达成课程目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方式。 

第三章  课程教学大纲的管理 

第九条  课程教学大纲是组织课程教学的依据，授课教师应当严

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组织教学过程，不得随意改动,不得任意删减课

程教学内容、更改考核方式等。 

第十条  在课程教学大纲执行过程中，因学科专业发展变化等原

因需要对教学大纲进行调整的，应当由课程组（教研室）集体研讨、

修改，并报开课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生效。 

第十一条  开课部门应把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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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督查的内容，教务处将不定期抽查学院对课程教学大纲的管理与

监督情况。 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闽南师范大学课程教

学大纲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教务〔2016〕45 号）同时废止。学校以往有

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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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

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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